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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学年普陀区教育学院
 “师德标兵”争创评选活动的通知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师德师风建设，激励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责任担当，不断提高学院的专业服务品质和社会服务品质，学院开展争创“师德标兵”的评选活动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，把培育师德示范群体作为评选活动的主要宗旨，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和专业素养，创先争优，积极提高专业服务品质和社会服务品质。
二、评选对象和评选标准
（一）评选对象
  学院2016学年度在岗在编的教职工（含教师岗位、教辅岗位
和后勤服务岗位）。
（二）评选标准
1、师德高尚：自觉遵守《全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和《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守则》，严守“三要三不”要求；争做“四有”教师，务实践行普陀教育精神，为学、为师、为人，堪为表率，受到单位领导、同事、基层学校教师的一致认可与好评。
2、业务精湛：具有较强的专业服务能力，积极承担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专业支持服务。
3、成绩显著：积极参与学院的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活动；基于岗位的专业服务,能满足需求且富有成效。
三、评选办法
1、宣传动员（6月5日—6月9日）。学院院务会讨论通过《2016学年学院师德标兵评选方案》，通过院网向全体教师发布评选活动通知。
2、部门推荐候选人（6月12日—6月23日）。各组室结合学期工作总结和年中绩效考评工作，按照5：1的比例（四舍五入）在组内民主推选本部门的师德标兵候选人。其中院务办公室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教辅和后勤人员不少于3人;培训中心推荐的候选人中教辅和后勤人员不少于1人,其他部门推荐的候选人无类别具体要求,中层正职（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）不在部门推选之列。请各部门在6月23日（周五）下班前将候选人推荐表交到小方处；同时在6月26日（周一）下班前将候选人的二份资料（①一张工作照或生活照，②500字左右的事迹介绍）通过院网发给潘川亚老师。
3、候选人事迹公示（6月27日—6月29日）。所有候选人争创事迹将通过学院网公示。 
4、评选（6月30日，暂定）。全体教职工参与投票评选出本学年师德标兵（11+3名），中层正职（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）中的师德标兵(2名) 由院务会根据中层干部年终考评结果按照同比例（5：1）直接推选。2016学年学院师德标兵名额共16名。
四、表彰奖励
本学年师德标兵的表彰会拟在2017年教师节举行，奖励标准按照《学院完善荣誉激励机制的若干意见》执行，奖金纳入到年终绩效中。
普陀区教育学院党总支
普陀区教育学院院长室
2017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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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师德标兵”争创评选活动的通知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师德师风建设，激励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责任担当，不断提高学院的专业服务品质和社会服务品质，学院开展争创“师德标兵”的评选活动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，把培育师德示范群体作为评选活动的主要宗旨，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和专业素养，创先争优，积极提高专业服务品质和社会服务品质。
二、评选对象和评选标准
（一）评选对象
  学院2017学年度在岗在编的教职工（含教师岗位、教辅岗位
和后勤服务岗位）。
（二）评选标准
1、师德高尚：自觉遵守《全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和《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守则》，严守“三要三不”要求；争做“四有”教师，务实践行普陀教育精神，为学、为师、为人，堪为表率，受到单位领导、同事、基层学校教师的一致认可与好评。
2、业务精湛：具有较强的专业服务能力，积极承担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专业支持服务。
3、成绩显著：积极参与学院的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活动；基于岗位的专业服务,能满足需求且富有成效。
三、评选办法
1、宣传动员（6月4日—6月8日）。学院院务会讨论通过《2017学年学院师德标兵评选方案》，通过院网向全体教师发布评选活动通知。
2、部门推荐候选人（6月11日—6月22日）。各组室结合学期工作总结和年中绩效考评工作，按照5：1的比例（四舍五入）在组内民主推选本部门的师德标兵候选人。其中院务办公室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教辅和后勤人员不少于3人;培训中心推荐的候选人中教辅和后勤人员不少于1人,其他部门推荐的候选人无类别具体要求,中层正职（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）不在部门推选之列。请各部门在6月22日（周五）下班前将候选人推荐表交到小方处；同时在6月25日（周一）下班前将候选人的二份资料（①一张工作照或生活照，②500字左右的事迹介绍）通过院网发给潘川亚老师。
3、候选人事迹公示（6月26日—6月28日）。所有候选人争创事迹将通过学院网公示。 
4、评选（6月29日，暂定）。全体教职工参与投票评选出本学年师德标兵（11+3名），中层正职（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）中的师德标兵(2名) 由院务会根据中层干部年终考评结果按照同比例（5：1）直接推选。2017学年学院师德标兵名额共16名。
四、表彰奖励
本学年师德标兵的表彰会拟在2018年教师节举行，奖励标准按照《学院完善荣誉激励机制的若干意见》执行，奖金纳入到年终绩效中。
普陀区教育学院党总支
普陀区教育学院院长室
2018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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